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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2〕9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严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串标 

围标促进投标企业诚实守信的通知 
 

各投标企业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

作的部署要求，防范和惩治供应商串通投标的不正当竞争行

为，打造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政府采购交易市场，促进投标

企业诚实守信和政府采购诚信建设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

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三条规定，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

开透明原则、公平竞争原则、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。 

二、政府采购活动中恶意串通的情形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四

条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恶意串通，对供应商依照

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，对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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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

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： 

（一）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

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或者响应

文件； 

（二）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的授意撤换、

修改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； 

（三）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、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者

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； 

（四）属于同一集团、协会、商会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

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； 

（五）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、成

交； 

（六）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政府采购活

动或者放弃中标、成交； 

（七）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、供应商

相互之间，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、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

商的其他串通行为。 

三、政府采购活动中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的情形 

按照《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 87号令)

第三十七条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，

其投标无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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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； 

（二）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； 

（三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

联系人员为同一人； 

（四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

规律性差异； 

（五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； 

（六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

账户转出。 

四、除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恶意串通、视同串通投

标情形外，参与同一个标段(包)的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其投标(响应)文件将会判定为无效: 

（一）不同供应商的电子投标(响应)文件上传计算机的

网卡 MAC 地址、CPU 序列号和硬盘序列号等硬件信息相同

的; 

（二）不同供应商的投标(响应)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编

制、打印加密或者上传; 

（三）不同供应商的投标(响应)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打

印、复印，且无法合理解释的; 

（四）不同供应商的投标(响应)文件由同一人送达或者

分发，或者不同供应商联系人为同一人或不同联系人的联系

电话一致的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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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不同供应商的投标(响应)文件的内容存在两处以

上细节错误一致，且无法合理解释的; 

（六）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代理人、项目经

理、项目负责人等由同一个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或者领取报酬

的; 

（七）不同供应商投标(响应)文件中法定代表人或者负

责人签字出自同一人之手; 

（八）其它涉嫌串通的情形。 

五、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规定 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

的规定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

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同

时参加的，将会被认定投标无效。 

六、政府采购对恶意串通的处理和处罚规定  

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的第七十七条的规定，供应商与采

购人、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，处以采购

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

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

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

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七、《刑法》对串通投标的立案标准及处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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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刑法》串通投标第 223条以及其立案标准的规定，

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，

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

罚金。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，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

合法利益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 

情节严重的串通投标罪的立案标准： 

（一）损害招标人、投标人或者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

法利益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; 

（二）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; 

（三）中标项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; 

（四）采取威胁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; 

（五）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，但两年内因串通投标，

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，又串通投标的; 

（六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 

八、各投标供应商应知晓串通投标的法律责任和严重后

果，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

各投标供应商应深入了解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利和

义务，提高政府采购供应商法律意识和公平竞争意识，知晓

串通投标的法律责任和严重后果，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 

财政部门将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，及时查处

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并依法依规进

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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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县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20日 


